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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牟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长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兴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293,488,993.71 19,406,963,090.67 -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87,336,855.38 2,744,301,895.20 -9.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0,176,792.26 -163,753,451.60 -26.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64,225,433.17 2,246,537,962.67 -7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7,380,256.94 -97,204,761.34 -10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6,921,742.31 -91,044,789.15 -105.3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68 -1.36 减少 132.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07 -1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07 -1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201,595.5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65,839.3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7,665.9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766,513.3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5,071.63

所得税影响额 1,797,826.23

合计 -10,458,514.6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0,7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 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
公司 618,542,656 47.08 0 冻结 615,772,656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5,632,489 1.95 0 无 - 国有法人

梁盛谊 15,611,069 1.19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陈小敏 6,915,652 0.53 0 无 - 境内自然人
吴伟 4,299,200 0.33 0 无 - 境内自然人
叶孝兆 3,556,146 0.27 0 无 - 境内自然人
潘晓虎 3,400,000 0.26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陈娟娟 3,000,000 0.23 0 无 - 境内自然人
康志刚 2,737,000 0.21 0 无 - 境内自然人
牟刚 2,596,000 0.20 43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股份种类及数量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618,542,656 人民币普通股 618,542,65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632,489 人民币普通股 25,632,489
梁盛谊 15,611,069 人民币普通股 15,611,069
陈小敏 6,915,652 人民币普通股 6,915,652
吴伟 4,299,2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9,200
叶孝兆 3,556,146 人民币普通股 3,556,146
潘晓虎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
陈娟娟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康志刚 2,7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7,000
李雪琴 2,47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序
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1 货币资金 1,061,125,509.19 2,039,072,280.12 -977,946,770.93 -47.96%

2 应付票据 286,521,021.82 1,090,227,920.29 -803,706,898.47 -73.72%

3 其他应付款 1,339,016,868.61 1,894,133,620.40 -555,116,751.79 -29.31%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1 营业收入 564,225,433.17 2,246,537,962.67 -1,682,312,529.50 -74.88%

2 营业成本 514,869,410.84 2,012,619,180.45 -1,497,749,769.61 -74.42%

3 财务费用 154,682,160.10 229,677,191.32 -74,995,031.22 -32.65%

4 信用减值损失 6,159,740.11 6,159,740.11 100.00%

5 资产减值损失 -1,696,518.49 1,696,518.49 -100.00%

6 资产处置收益 10,201,595.52 -1,775,148.93 11,976,744.45 -674.69%

7 营业外支出 27,819,868.59 10,369,562.06 17,450,306.53 168.28%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682,591.87 1,034,199,469.09 -1,021,516,877.22 -98.77%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疫情和资金紧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降，若后续未有明显改善，下一报

告期可能会继续亏损。

公司名称力帆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牟刚

日期 2020 年 4 月 30 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帆股份”）聘请天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会计师”）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天衡会计师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天衡审字（2020）01223 号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
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的基本情况
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1.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向重庆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申请力帆股份子公

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向其赔偿 79,840.16 万元。我们未能就该事项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从而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力帆股份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的影响。

2.力帆股份在 2019 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89,728.08 万元。 我们未能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无法判断力帆股份未来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额。

二、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及具体措施
1.公司董事高度关注盼达汽车向公司提出仲裁事宜，组织人员积极应诉，尽最

大努力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并持续跟踪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收益以及未来 5
年的经营收益获得的应纳税所得额，能足够弥补可抵扣的亏损。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1.公司董事会同意该审计意见。
2. 针对上述导致天衡会计师形成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

视，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相关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切实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监事会认为董事

会作出的安排合理、可行，公司监事会将行使好监督职能，希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
层按照所提出的整改措施，努力降低相关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意见
我们同意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公司审计意见。针对上述导致形成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相关事项对公
司产生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力帆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以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均

须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是必要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公司利益，未损害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股份”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议案》以及《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牟刚、尹明善、王延辉、陈巧凤、
尹喜地、尹索微、陈雪松、汤晓东、谭冲均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意见：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系在 2019 年度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做出， 涉及的关联

交易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在生产经营中发挥协同效应、降低公司
经营成本，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活动均按照一般市
场经济原则进行，是合法、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
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所采取的措施为避免不正当交易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
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我们同意本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元） 本年实际金额（元） 与计划差异较大的说

明

商标许可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
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不适用

在关联人处存
款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
公司

不超过
5,000,000,000.00 1,210,771,844.91 公司资金紧张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不超过
1,000,000,000.00 8,829,242.36 公司资金紧张

在关联人处贷
款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
公司

不超过
3,000,000,000.00 0.00 财务公司流动性弱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不超过
2,500,000,000.00 1,191,261,644.78 不适用

力帆融资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

不超过
500,000,000.00 0.00 力帆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资金紧张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和购买
服务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 5,000,000.00 725,525.95 需求减少

张家港保税区国际
汽车城有限公司 1,000,000,000.00 866,622,621.37 不适用

向关联人出售
商品和提供服

务、担保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 1,500,000,000.00 8,142,687.64 新能源产量减少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
公司 30,000,000.00 3,576.00 业务发生变化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
1,500,000,000.00 0.00 未提供担保

张家港保税区国际
汽车城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542,387,813.78 业务增加

江苏港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不适用

注：本表格披露金额均为含税数字。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公司根据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对 2020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如
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元）
2020年 1-3月关联人

累计金额（元） 上年实际金额（元）

商标许可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
司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在关联人处存
款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
司

不超过
3,000,000,000.00 563,110,094.26 1,210,771,844.91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不超过
1,000,000,000.00 14.016.250.06 8,829,242.36

在关联人处贷
款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
司

不超过
3,000,000,000.00 0 0.00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不超过
2,500,000,000.00 14,600,000 1,191,261,644.78

力帆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

不超过
100,000,000.00 0 0.00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和购买
服务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5,000,000.00 0 725,525.95

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
车城有限公司 1,000,000,000.00 17,099,910.45 866,622,621.37

向关联人出售
商品和提供服

务、担保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500,000,000.00 0 8,142,687.64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
司 10,000,000.00 0 3,576.00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500,000,000.00 0 0.00

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
车城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0 542,387,813.7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控股”），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19 日，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756205209U， 注册资本为 12.5 亿元， 法定代表人为陈巧
凤，住所：重庆北碚区同兴工业园区 B 区，经营范围：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向工业、高
科技产业、房地产业、体育文化产业进行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吸收社会存款在
内的金融业务），研制、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内燃机零部件（不含
汽车、摩托车、内燃机发动机制造）；销售 :力帆牌载货汽车；销售：金属材料及制品
（不含稀贵金属）、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
射及地面接收装置）。

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直接和通过重庆汇洋控股有限公司、西藏汇川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力帆控股合计 100%股权。 力帆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 615,772,657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47.08%

（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成立于 1996 年 9 月 02 日，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69177Y，注册资本为 312,705.50(万人民币元)，法定代
表人为林军，住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153 号，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
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办理地方财
政周转金的委托贷款业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
同业外汇拆借；同业外汇拆借；自营和代客买卖外汇；买卖除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
证券；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开办信用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办理帐
务查询、网上转帐、代理业务、贷款业务、集团客户管理、理财服务、电子商务、客户
服务、 公共信息等网上银行业务；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和批文核定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重庆银行 9.43%股份。
（三）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105091200090R，注册资本为 15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尹明善，住所：重庆市
江北区聚贤岩广场 6 号力帆中心 2 号办公楼第 27 层 1-8 号，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
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成员单
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除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
证券投资。

该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为：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51%，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9%。

（四）力帆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力帆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943425537，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尹明善，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经营范围：融资租赁
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为：重庆汇洋控股有限公司 51%、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1.8%、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7.2%。

（五）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7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592086974032B，注册资本为 3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陶阳，住所：张家港
保税区国际汽车城 101 室，经营范围：汽车及零配件、汽车用品、纺织品、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产品、日用百货、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二手车销
售，汽车、办公用品租赁，展示服务、市场管理服务、停车管理服务、机动车辆保险代
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汽车维修，自有房屋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
广告，国际货运代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与经营有关的咨询服务。

该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为：江苏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1%、重庆力帆实业（集
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30%、东恒鑫（张家港）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9%。

（六）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3395837275，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尹明善，住所：重庆市渝
北区金开大道西段 106 号互联网产业园 7 幢 4 层，经营范围：汽车租赁；汽车中介服
务；商务信息咨询；婚庆礼仪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汽车维修服务（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为非营运车辆提供代驾服务；车辆清
洗服务（不含维修）；停车场经营服务；销售：汽车及汽车零配件、摩托车及摩托车零
配件。

该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为：重庆汇洋控股有限公司 40%、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
司 26%、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高钰 10%、重庆汇朗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7%、陈卫 2%。

上述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系
本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

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市场价格以交易发生地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准，在
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润作为定价依据。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向力帆控股收取商标

许可使用费，与力帆财务公司和重庆银行的金融服务，与力帆融资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发生的融资租赁服务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降低公司经营费用及经营成
本。 向盼达用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零配件、能源服务有利于公司新能源汽车的
使用推广，向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采购和销售平行进出口车、提供服
务有利于公司开展进口业务，为力帆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和盼达用车提供融
资租赁反担保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公司利益，未损害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活动均按照一
般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是合法、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所采取的措施为避免不正当交易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
障。 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力帆股份”）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系在 2019 年度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做出， 涉及的关联交易有利
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在生产经营中发挥协同效应、 降低公司经营成
本，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活动均按照一般市场经济
原则进行，是合法、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为保护
中、小股东的权益所采取的措施为避免不正当交易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 公司已
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我们同意本议案。

二、关于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受聘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坚持独立审
计准则，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聘用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等规定。我们同意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三、为重庆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为合资公司重庆新能源汽车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支持， 是为了合资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以及公司子公
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与该合资公司合作的融资租赁项目的顺利开展进行
的，有利于公司及参股公司的经营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整体利益，且重庆新
能源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亦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该项议案涉及关联担保，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已回避表决。 我
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四、2020 年度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经核查，所有担保均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

间互相提供担保，上述公司具备偿债能力。 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执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担保风险已充分揭
示。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为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及江苏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与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及江苏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生
关联担保是为参股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平行进口车汽车业务提
供资金支持，有利于公司及参股公司的经营发展，且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 风险可控， 不会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造成损失及不利影
响。 因该项议案涉及关联担保，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已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
事项。

六、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和下属子公司担保及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

公司接受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其自身信用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 申请借款提供不超过 50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同
时，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20 年度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不超
过 50 亿元的反担保（以业务发生金额为准）。 在国内民营企业融资仍比较困难的环
境下，力帆控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且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有利于
帮助公司取得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的授信（贷款）额度，能进一步增强公司融资
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为其提供对等金额的反担保，符合商业行为，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在实施上述反担保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相关决策程序，关联
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将本次反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
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我们同意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公司审计意见。针对上述导致形成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相关事项对公
司产生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
2019 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况。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
项。

独立董事 ：
徐世伟 陈煦江 谢 非

李 明 刘 颖
2020 年 4 月 29 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力帆树民车业有限公司、重庆力帆内燃机有限公司、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重庆力帆喜生活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力帆速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有限公司、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
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本次预计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 亿元或等值外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均无对外逾期担保
● 本次预计担保须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需求，确保生产经营及基本建设的正常进行，提议 2020 年度力帆股份及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40 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的内部

担保额度，涉及的担保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担保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额度、贷款、保函、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等，担保形式包括公司与下
属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以及下属子公司之间互保。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额
（亿元）

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力帆树民车业有限公司 2
2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内燃机有限公司 2
3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7
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
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喜生活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2
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速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
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25
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3
9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4
1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
11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12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13 力帆集团重庆万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2
14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15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3
16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3
17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18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10
19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合 计 140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经董事会 15 名董事现场表决，以 1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前述担保事项。 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形式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预计共涉及被担保方不超过 11 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与公司关系

2019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单位：元）

1 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牟刚

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汽车、汽车发动机、摩托车、摩托车发动机、车辆配件、摩托
车配件、小型汽油机及配件、电动自行车及配件、汽油机助力车及配件、计算机（不
含研制）、体育（限汽车、摩托车运动）及运动产品（不含研制、生产）；为本企业研制、
生产、销售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技产品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
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批发、零售：润滑油、润滑脂；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0,683.9379万元 本公司
总资产 17,486,814,962.98元

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598,073,025.52元

2 河南力帆树民车
业有限公司 张兴余 研制、生产、销售摩托车及摩托车配件、汽车配件、电动车及新能源车辆（含三、四

轮）、农机、农具及以上产品进出口贸易经营。 18,000万元 控股子公司 总资产 270,485,083.91元
净资产 162,966,201.8元

3 重庆力帆内燃机
有限公司 杨波

开发、生产、销售汽油机、柴油机及其零部件；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
及相关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
品备件、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除
外）；开展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汽油机、柴油机的修理；机械加工；销售：农用机
械及配件、农具。

10,000万元 全资子公司 总资产 238,392,150.19元
净资产 95,012,836.87元

4 重庆力帆汽车发
动机有限公司 王继川 汽车零部件、汽车发动机及其零配件、变速器及其零配件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

和售后服务；仓储服务。 32,000万元 孙公司 总资产 2,210,533,698.45元
净资产 -125,296,685.87元

5 重庆力帆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温志泓

销售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内燃机及内燃机零部件，汽车及内燃机技术咨询服务，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润滑油、润滑脂、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天然橡
胶及橡胶制品。

30,000万元 孙公司 总资产 397,142,723.19元
净资产 -182,658,501.87元

6
重庆力帆喜生活
摩托车销售有限

公司
温志泓

销售：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摩托车、摩托车发动机、自行车、小型内燃机、发
电机组、水泵机组、电焊机组、压缩机、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润滑脂；汽车、摩托车维修及技术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

400万元 孙公司 总资产 80,846,216.52元
净资产 -77,400,163.13元

7
重庆力帆速骓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杨波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销售：汽车及汽车配件、摩托车及配件、小型汽油机、柴油机、汽
车发动机、机电产品（不含汽车）、服装、百货、五金交电、畜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初级农产品、皮革制品、矿产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金
属制品。

3,300万元 孙公司 总资产 333,287,547.13元
净资产 16,689,161.83元

8 重庆力帆乘用车
有限公司 王海彬

研制、开发、制造、销售汽车及配件，销售有色金属、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白银饰品、
摩托车及配件、天然橡胶及橡胶制品、黄金饰品；经营和代销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经营经批准的境外加工
装配项目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配件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11,071.94万元 全资子公司 总资产 8,431,504,547.87元
净资产 912,019,987.66元

9 重庆力帆摩托车
发动机有限公司 杨波

开发、生产、销售：摩托车发动机及其配件、摩托车配件， 农用机械及配件、农具，汽
油机、柴油机；销售摩托车、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白银制品、建筑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
品）、计算机及其外设、家用电器、润滑油、润滑脂、电子电工材料。 研制、开发、生产
和销售计算机应用软件、 电子电控软件、 汽车摩托车系统技术和电子应用系统技
术、电子控制器（ECU）等电喷系统零部件、电喷摩托车及其发动机、电子测试仪器
车辆配件。 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000万元 全资子公司 总资产 1,395,197,709.08元
净资产 -71,534,452.04元

10
重庆力帆实业（集
团）进出口有限公

司
杨波

批发：三类医疗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
备、6823医用超声波仪器及有关设备、6854手术室、 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
事经营）经营和代销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技术除外）；经营经批准的境外加工装配项目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配件
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禁止进出口或限制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销售：农副产
品（不含国家专控产品）、皮革、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金属制品。

200,000万元 全资子公司 总资产 6,035,150,315.1元
净资产 1,659,218,750.52元

11 力帆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谭 镜
池 汽车、摩托车、零部件进出口贸易 1,000万美元 孙公司 总资产 1,727,094,044.75元

净资产 -15,733,453.59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或内部子公司如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需在担保合同中明确以下内容：
1、担保内容：因贷款担保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书面《担保合同》。
2、担保方式：保证（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以框架性担保预案的形式对企业内部 2020 年度担保情况作出预计，并按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议，既兼顾了

公司实际发展、经营决策的高效要求，又满足了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的规定，有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鉴于本次担保（含互保）框架中，担保人和被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企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担保，所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为此，董事会同意上述担
保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所有担保均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上述公司具备偿债能力。 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执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担保风险已充分揭示。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其他说明
1.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 关于担保额度项下具体担保业务审批的授权：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次担保计划额度内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进行审

批。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报备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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